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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摊点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太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０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１９９６年
１２月２０日太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太原市摊点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的决定》修正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摊点食品卫生管理，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摊点食品，是指在街头或者集贸市场摆

摊设点制作和销售的直接入口的食品。
凡在本行政区内从事摊点食品制作、销售的，都必须遵守本办

法。
第三条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的摊点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各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负责摊点
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二章　摊点食品的卫生

第四条　摊点食品及其所有辅料、调料及添加剂，必须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
第五条　制作销售摊点食品的，应遵守下列卫生要求：
（一）食品作坊、摊点和食品市场，应远离厕所、粪场、畜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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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暴露垃圾堆等污染源和蚊蝇孳生地。制作销售食品过程中产
生废弃物的，需设置带盖的垃圾容器，并随时清理保持环境清洁；

（二）根据经销食品的不同要求，使用规范的售货亭、车、棚、
台，并要有与制售品种相适应的并符合卫生要求的容器、工具以及
防蝇、防尘设施；

（三）操作流程要符合卫生要求，不得露天制售。生熟食品必
须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四）专门生产、加工、制作直接入口食品的，必须有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要求的场所、设备、技术和其他必备条件，
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验收合格，取得卫生许可证；

（五）销售无包装的食品，必须使用工具售货，货与钱币必须分
开；

（六）餐具要有保洁设施，做到一用一消毒。一次性餐具不得
重复使用；

（七）集中经营食品的市场和集贸市场内的饮食摊群，要设立
餐具消毒站，实行集中消毒；

（八）销售熟肉及其制品，必须有冷藏设备，使用便于清洗和消
毒的容器。熟肉及其制品必须是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的；

（九）非定型包装或者不便包装的食品，销售时应当采用无毒
清洁的包装材料临时包装，或者采取其他防尘防污措施；

（十）从业人员必须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专用工作衣帽。
直接接触食品的，不得留长指甲，不得戴戒指、涂指甲油，工作时不
得吸烟；

（十一）运输和盛载食品的工具、容器，应当定期消毒，保持清
洁。
第六条　禁止制作销售下列食品：
（一）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污秽不洁和其他感官性状异

常的食品；
（二）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生产制作的直接入口食品；
（三）因包装破损、运输工具和容器污秽不洁被污染的食品；
（四）自行配制的颜色饮料、染色的肉制品；
（五）非食品用包装材料包装的食品；
（六）掺杂、掺假、伪造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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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超过保质期限或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项目不全的食品；
（八）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要求的食品。

第三章　卫生管理与监督

第七条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摊点食品
卫生的现场检查、监测、检验以及技术指导；监督从业人员的健康
检查；进行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和卫生知识宣传；监督并协助有关部
门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卫生知识和职业道德培训；对违反本办法
者，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第八条　摊点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和一般卫生检查验证工作，

按以下分工负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城乡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和企业，负责本行业系统和本企业的

摊点食品卫生管理；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集贸市场除外）的

摊点食品卫生管理。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城市建设规划，统

一定点设置封闭或半封闭的食品市场。
早点食品摊位的布设应当方便群众。
第十条　从事摊点食品经营，必须先取得所在县（市、区）卫生

行政部门发给的卫生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再予以审批。已
开业者，每年必须先更换卫生许可证，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年检或者变更登记。
卫生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借、转让。
取得卫生许可证的生产经营单位，需到街头、市场销售摊点食

品的，必须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摊点食品制作销售人员，每年必须进行一次健康

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营业时随身携带。新聘用的食品生产经营
人员，除取得健康合格证外，还必须经食品卫生知识培训，合格后
方可上岗。
第十二条　摊点食品制作销售者，必须亮证经营，接受管理和

监督。
第十三条　任何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揭发、检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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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控告。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下列行为，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以
下各项规定处罚：

（一）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涂改卫生许可证的，没收伪
造、涂改的卫生许可证，责令其停业，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的罚款；

（二）出借、转让卫生许可证者，除吊销卫生许可证外，并处以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对被转让者按无证经营处罚；

（三）逾期不换领卫生许可证者，给予警告，逾期一个月以上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三个月以上的，责令停
业，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的，责令停业，没收销毁原料及食品，
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对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者，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对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者，责令停业，没收销毁禁售食品，
对责任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追
回已经售出的食品，吊销卫生许可证；

（七）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者，责令其停止制售食品，并处以
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八）对聘用禁止从事直接入口食品生产经营的传染病患者和
病源携带者，或者发现患有上述传染病未及时调离岗位的单位负
责人或者个体经营者，除责令改正外，并处以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

疾患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对无营业执照的经营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处罚。
第十七条　对以暴力阻碍食品卫生管理和监督人员执行公务

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

４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卫生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起诉，当事人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
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为防止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事故依法采取的封存可能导致食物

中毒食品的临时措施，必须立即无条件执行。
第十九条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应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执行公务时要出示证件，做好记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者，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太原市人民政府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公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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